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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SB026】華南產物商標附加條款(適用於一般貨物) 

 (BRANDED GOODS CLAUSE) 

96 年 8 月 31 日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9 月 1日金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令修正 

92 年 7 月 7日(92)產火字第 019 號函核備(公會版) 

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對被保險人擁有或信託佔有或保管之受損貨物，或已出售尚未交

運之貨物，在未經被保險人同意前不得出售。未出售受損貨物價值之認定，由被保險人自行

除去商標、標籤或名稱後，與本公司商定之。 

 


